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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预防及控制疾病 ( 披露资料 ) 规例》

( 由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《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》( 第 599 章 ) 第
8 条订立 )

 

[2020 年 2 月 8 日 ]

1. 生效日期

本规例自 2020 年 2 月 8 日起实施。

2. 释义

在本规例中 ——
公共卫生紧急事态  (public health emergency) 指关乎疾病的、本

条例第 8(5) 条所指的公共卫生紧急事态；

疾病  (disease) 指 2019 冠状病毒病，即本条例附表 1 第 8A 项
所指明者； (2020年第 49号法律公告；2020年第 159号
法律公告 )

获授权人员  (authorized officer) 指根据第 4A(1) 条委任的获授权
人员。 (2020年第 159号法律公告 )

3. 向卫生主任或获授权人员提供资料的要求

(2020年第 159号法律公告 )
 (1) 如卫生主任合理地相信 ——

 (a) 某人知道、管有或控制任何资料；及

 (b) 该资料攸关处理公共卫生紧急事态，

则该卫生主任可要求该人提供该资料。

 (1A) 如获授权人员合理地相信 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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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a) 某人知道、管有或控制任何资料；及

 (b) 该资料攸关识别和追踪可能已经蒙受染上疾病的危
险的人，

则该获授权人员可为预防和控制疾病传播而要求该人提
供该资料。 (2020年第 159号法律公告 )

 (2) 任何人没有遵从根据第 (1) 或 (1A) 款作出的要求，即属
犯罪。 (2020年第 159号法律公告 )

 (3) 被控犯第 (2) 款所订罪行的人，如证明被要求提供的资料
在当时并非该人所知道、管有或控制 ( 视属何情况而定 )，
并且按理是该人所不能够确定或取得 ( 视属何情况而定 )
的，即可以此作为免责辩护。

 (4) 任何人明知而向卫生主任或获授权人员提供任何在要项
上属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，充作遵从根据第 (1) 或 (1A)
款 ( 视属何情况而定 ) 作出的要求，即属犯罪。 (2020年
第 159号法律公告 )

 (5) 任何人犯第 (2) 或 (4) 款所订罪行，一经定罪，可处第 3
级罚款及监禁 6 个月。

4. 向医生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属罪行

 (1) 任何人在接受于专业执业过程中行事的医生诊治时，明
知而向该医生提供任何关于该人并攸关暴露于或染上疾
病的风险的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，即属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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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2) 任何人犯第 (1) 款所订罪行，一经定罪，可处第 3 级罚款
及监禁 6 个月。

 (3) 在本条中 ——
资料  (information) 就某人而言，指任何关于以下项目的资

料 ——
 (a) 该人到过的地方；

 (b) 该人的病历；或

 (c) 该人与其他人的任何接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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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A. 获授权人员

 (1) 为施行本规例，署长可委任任何公职人员为获授权人员。

 (2) 如获授权人员 ( 或按获授权人员指示行事的人 ) 在根据本
规例执行或看来是根据本规例执行职能时，真诚地作出
或没有作出任何作为，该人员或该人无需为该作为或不
作为，承担个人法律责任。

(2020年第 159号法律公告 )

5. 失效日期

本规例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午夜失效。

(2020年第 49号法律公告；2020年第 145号法律公告；2020
年第 245号法律公告；2021年第 25号法律公告；2021年第

140号法律公告；2022年第 37号法律公告；2022年第 169号
法律公告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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